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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华轮胎 

NEEQ : 870899 

 无锡丰华智慧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Wuxi Fenghua Intelligent Tyre CO.,LTD）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耀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徐萍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 

1.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许小洁 

电话 13812187312 

传真 0510-88767699 

电子邮箱 fenghua20081230@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wxfenghua.cn 

联系地址 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五一园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无锡丰华智慧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47,923,917.83 42,734,491.55 12.1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272,578.81 22,832,840.59 -24.35%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76 1.00 -24.0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3.92% 46.57%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3.96% 46.57%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6,896,030.05 137,669,116.99 -7.8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60,261.78 -2,616,471.38 -112.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660,774.69 -2,817,901.71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6,634.67 -4,086,941.66 -3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计算） 

-27.73% -10.8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计算） 

-28.23% -11.6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36 -0.1146 -112.57%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699,25

0 
20.58% 

2,478,25

0 

7,177,50

0 
31.4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699,00

0 
20.58% 15,500 

4,714,50

0 
20.65% 

      董事、监事、高管 0 0.00% 36,900 36,900 0.16% 

      核心员工 0 0.00% 620,000 620,000 2.72%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130,7

50 
79.42% 

-2,478,2

50 

15,652,5

00 
68.5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5,660,0

00 
68.59% -390,000 

15,270,0

00 
66.89% 

      董事、监事、高管 510,000 2.23% -127,500 382,500 1.68% 

      核心员工 680,000 2.98% -680,000 0 0.00% 

     总股本 22,830,0

00.00 
- 0 

22,830,0

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张耀东 18,799,000 -550,000 18,249,000 79.93% 14,100,0

00 

4,149,000 

2 丁华洁 1,560,000 175,500 1,735,500 7.60% 1,170,00

0 

565,500 



3 黄丽君 700,000 0 700,000 3.07% 0 700,000 

4 许小妹 0 550,000 550,000 2.41% 0 550,000 

5 张勇 220,000 0 220,000 0.96% 0 220,000 

6 钱美玉 210,000 -5,100 204,900 0.90% 0 204,900 

7 樊宣东 190,000 -33,000 157,000 0.69% 142,500 14,500 

8 丁华钢 187,000 0 187,000 0.82% 0 187,000 

9 许小洁 170,000 -40,100 129,900 0.57% 127,500 2,400 

10 李建农 120,000 0 120,000 0.52% 0 120,000 

合计 22,156,000 97,300 22,253,300 97.47% 15,540,0

00 

6,713,3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普通股前十大股东之中，张耀东与丁华洁为夫妻关系，丁华洁与丁华钢为姐弟关系。除此

之外其股东人员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租赁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年 12月 7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2018 年修订）》（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按照相关规定，本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前述新租赁准则，

并依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同，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 

本公司选择仅对 2021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租赁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影

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1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于新租赁准则首次执行日（即 2021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的具体衔接处理及其影响如下： 

A、本公司作为承租人 

对首次执行日的融资租赁，本公司作为承租人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

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对首次执行日的经营租赁，作为承租人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

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原租赁准则下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的应付未付租金，



纳入剩余租赁付款额中。 

对首次执行日前的所有类别经营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本公司按照假设自租

赁期开始日即采用新租赁准则，并采用首次执行日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计量使用权资产。本公

司于首次执行日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调整使用权资产的账面价值。 

本公司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租赁资产属于低价值资产的经营租赁，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B、本公司作为出租人 

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划分为经营租赁且在首次执行日后仍存续的转租赁，本集团作为转租出租人在

首次执行日基于原租赁和转租赁的剩余合同期限和条款进行重新评估和分类。重分类为融资租赁的，

将其作为一项新的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C、执行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承租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人民政府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期为 2014 年 12 月 14 日至 2058 年

03 月 29 日，因租赁开始即预付全部租金，原作为长期待摊费用处理，根据新租赁准则，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确认使用权资产 2,734,537.23 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1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使用权资产   2,734,537.23 2,734,537.23 

长期待摊费用 2,734,537.23 2,734,537.23   

②运输费会计政策的变更 

根据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切实做好企业 2021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

会(2021〕32 号）及 2021 年 11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企业会计准则相关实施问答，明确规定:“通

常情况下，企业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转移给客户之前、为了履行客户合而发生的运输活动不构成单项

履约义务，相关运输成本应当作为合同履约成本,采用与商品或服务收入确认相同的基础进行摊销计入

当期损益。该合同履约成本应当在利润表‘营业成本’项目中列示。” 

运输费会计政策的变更对 2021 年期初财务报表的无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无。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依据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2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丰华智慧轮胎(苏州）有限

公司;注册地为苏州市吴中区通达路 1875-1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经营范围:轮胎、橡胶制

品、帘帆布、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汽车零配件、润滑油的销售;普通货运;轮胎技术咨询服务;仓储

服务;汽车零部件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